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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  山海觀馬術錦標賽暨馬術檢定規程
ㄧ、 目的：促進馬術運動之全面推展，提升馬術水準；並透過馬術檢定，往更

     進階的騎乘階段邁進。

二、名稱：2008山海觀馬術錦標賽暨馬術檢定
三、指導單位：中華民國馬術協會
四、主辦單位：山海觀馬術訓練中心
五、比賽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25日（星期六）

六：比賽地點：山海觀馬術訓練中心（台北縣淡水鎮安子內20號）

七：比賽/檢定項目如下：

    （一）馬場馬術E、D組

    （二）40-60cm 級障礙
    （三）60-80cm 級障礙

    （四）80-100cm級障礙 

八、參賽資格：

    （一）選手：
     凡馬術愛好者，皆可參賽
    （二）馬匹：

     比賽馬匹須與選手同時報名
九、報名：
    （一）日期：為配合廄舍準備及管理，自即日起至97年10月20日止，傳真報名表02-26203869，無特殊原因不得變換馬匹。
    （二）檢定/比賽報名費：
	馬場馬術檢定

馬場馬術比賽
	每項檢定費2.000元整
(成績欲列入排名，需另繳比賽報名費用)
每項比賽報名費2.000元整

	障礙超越賽
	每項比賽報名費2.000元整

	各項檢定比賽入廐費(過夜) 800元，場地、清潔費400元
所有費用請予領隊會議時、比賽前繳交


十、檢定/比賽方式：
    （ㄧ）馬場馬術E、D級檢定成績50％以上，即頒發馬術協會檢定證書
          馬場馬術E、D級比賽成績優勝者，則頒發優勝獎牌及獎金
    （二）障礙超越賽以一回合總扣點數最少，40-60cm、60-80cm以最接近
          允許時間為優勝，80-100cm以時間最快為優勝，如兩匹馬以上零扣
          則另舉行JUMP OFF，比賽優勝者，頒發優勝獎牌及獎金

    （三）各項出場順序，由大會決定之

十一、比賽裁判：裁判長由主辦單位遴選裁判長擔任，裁判員由馬術協會A級
                裁判中選派。

十二、比賽規則：採用國際馬協公佈之最新規則。

十三、一般規定：

    （一）領隊會議：定於10月25日上午九點在山海觀馬術俱樂部(2樓)  
         召開，並進行各項比賽規定及抽籤，屆時 請各領隊出席，不另行通知
    （二）各單位參賽馬匹均請自行負責

    （三）比賽結束後即舉行頒獎典禮
    （四）各項比賽獎金分配如下：
	出賽三人(含)取一名
	冠軍:6.000元

	出賽四至七人(含) 取二名
	冠軍:6.000元/亞軍:2.000元

	出賽八至十人(含) 取三名
	冠軍:8.000元/亞軍:5.000元
季軍:3.000元

	出賽十一人(含)以上取四名
	冠軍:9.000元/亞軍:6.000元
季軍:4.000元/殿軍:3.000元

	各項比賽            前三名均頒發  獎牌一面


報名未達三人則取消該項競賽
十四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項，得依需要修正之。

十五、比賽預計行程如下：(視當天狀況做調整)
	項目
	時間

	領隊會議
	09:00

	馬場馬術E組
	09:30

	馬場馬術D組
	10:30

	

	40-60cm級障礙賽
	13:00

	60-80cm級障礙賽
	13:30

	80-100cm級障礙賽
	14:00


十六、附件:詳見附件報名表
